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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第 2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25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3 日上午 10 時 9 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蔡 昌 達 

     議 員 林 武 忠 黃 柏 霖 林 富 寶 唐 惠 美 

羅 鼎 城 邱 俊 憲 鄭 光 峰 楊 見 福 

吳 益 政 黃 天 煌 高 閔 琳 沈 英 章 

許 慧 玉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陳 玫 娟 

簡 煥 宗 李 喬 如 林 宛 蓉 黃 香 菽 

陳 美 雅 何 權 峰 王 聖 仁 李 順 進 

李 雅 靜 黃 淑 美 陳 麗 娜 方 信 淵 

黃 石 龍 張 豐 藤 林 芳 如 翁 瑞 珠 

李 雨 庭 李 柏 毅 郭 建 盟 陳 慧 文 

陳 信 瑜 曾 麗 燕 周 鍾 㴴 陳 粹 鑾 

劉 馨 正 張 漢 忠 周 玲 妏 陳 麗 珍 

張 文 瑞 鍾 盛 有 劉 德 林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俄鄧．殷艾 

蔡 金 晏 曾 俊 傑 李 眉 蓁 蕭 永 達 

林 民 傑 張 勝 富 吳 銘 賜 李 長 生 

陳 明 澤 黃 紹 庭 陳 政 聞 鄭 新 助 

林 瑩 蓉 

請  假：議 員 許 崑 源、顏 曉 菁 

列  席：市政府─市 長：陳  菊 

副 市 長：許立明 

副 市 長：陳金德 

秘 書 長：李瑞倉 

秘 書 處 處 長：陳瓊華 

民 政 局 局 長：張乃千 

法 制 局 局 長：許乃丹 

人 事 處 處 長：葉瑞與 

政 風 處 處 長：陳榮周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劉進興 

社 會 局 局 長：姚雨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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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住 民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谷縱．喀勒芳安 

客 家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古秀妃 

兵 役 局 局 長：劉樹林 

勞 工 局 局 長：鍾孔炤 

財 政 局 局 長：簡振澄 

稅 捐 處 處 長：李瓊慧 

主 計 處 處 長：張素惠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曾文生 

教 育 局 局 長：范巽綠 

文 化 局 局 長：史 哲 

新 聞 局 局 長：丁允恭 

市 立 空 中 大 學 校 長：張惠博 

農 業 局 局 長：蔡復進 

水 利 局 局 長：蔡長展 

海 洋 局 局 長：王端仁 

觀 光 局 局 長：許傳盛 

交 通 局 局 長：陳勁甫 

捷 運 工 程 局 局 長：吳義隆 

警 察 局 局 長：陳家欽 

消 防 局 局 長：陳虹龍 

衛 生 局 局 長：何啟功 

環 境 保 護 局 局 長：蔡孟裕 

都 市 發 展 局 局 長：李怡德 

工 務 局 局 長：趙建喬 

新 建 工 程 處 處 長：黃榮慶 

養 護 工 程 處 處 長：吳瑞川 

地 政 局 局 長：黃進雄 

土 地 開 發 處 處 長：吳宗明 

審 計 部 高 雄 市 審 計 處 處 長：林源豐 

本 會─祕 書 長：陳順利 

法 規 研 究 室 主 任：許進興 

議 事 組 主 任：崔萱傑 

請  假：市政府─副市長吳宏謀 

主  席：康議長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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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錄：鄧秀貞、廖郁惠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2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24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確定。 

三、聽取報告 

陳市長菊報告 105 年度市政府施政計畫與 105 年度本市地方總

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案編製經過。 

財政局簡局長振澄報告 105 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

算案歲入編製情形。 

主計處張處長素惠報告 105 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

算案歲出編製情形。 

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林處長源豐報告 103 年度本市地方總決算暨

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審核報告。 

發言議員： 

陳議員麗娜 

乙、宣讀議案交付審查 

一、有關機關提案 1 案（編號：1） 

決議：交付各有關委員會審查。 

二、市政府提案 84 案（編號 1 至 84；包括民政類 1 案、社政類 5 案、

財經類 60 案、教育類 5 案、農林類 2 案、交通類 4 案、保安類 2

案、工務類 5 案）。 

決議：交付各有關委員會審查。 

三、市政府法規提案 5 案（編號：1 至 5）。 

決議：交付法規委員會審查。 

四、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3 案（編號 1 至 13，包括教育類 1 案、農林

類 4 案、交通類 2 案、工務類 6 案）。 

決議：交付各有關委員會審查 

五、議員提案 178 案（包括民政類 3 案、社政類 17 案、財經類 5 案、教育類

32 案、農林類 21 案、交通類 19 案、保安類 29 案、工務類 51 案、法規

類 1 案）。 

發言議員： 

陳議員麗娜 

決議：交付各有關委員會審查。 

丙、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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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議長交議議員臨時提案 

編號：1     類別：教育      提案人：陳議員信瑜 

案由：建請市政府相關單位，對於李科永文教基金會捐贈本市圖書館相關

事宜，向本會進行專案報告。 

決議：照案通過。 

編號：2     類別：法規      提案人：張議員豐藤 

案由：自本屆議會成立以來，市政府相關單位所提送審議之自治條例草案

，經本會三讀通過後，依地方制度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規定，報請行

政院、中央主管機關核定或備查時，其條文或內容經逕予修正、變

更者，建請市府將該期間處理經過情形向本會提出專案報告，讓議

員了解原委案。 

決議：照案通過。 

丁、變更議程動議 

張議員豐藤於上午 11 時 30 分提：建請擇於 11 月 11 日下午將 2 個專案報

告一起進行；嗣經主席康議長裕成提：擬依張議員豐藤所提 11 月 11 日下

午分組審查議程變更為專案報告，並請市政府相關單位就「李科永文教基

金會捐贈本市圖書館相關事宜」及「本市自治條例報請行政院、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或備查之處理情形」至本會專案報告，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變更後議程如附件） 

戊、決定事項 

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上午 11 時 25 分提：現有陳議員信瑜及張議員豐藤臨

時提案 2 案，因具有急迫性，依據本會議事規則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逕

提大會討論。 

（無異議通過） 

己、散會：上午 11 時 3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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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25 次會議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3 日上午 10 時 9 分） 

      1.聽取報告。 

      2.宣讀議案交付審查。 

      3.審議議長交議議員臨時提案。 

      4.變更議程動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會議紀錄已經放在各位同仁的桌上，請大家參閱，各位同仁對於會議紀錄有

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會議紀錄確認。（敲槌決議） 

向大會報告，今天的議程是聽取 105 年度市政府施政計畫與本市 105 年度地

方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案編製經過，以及本市 103 年度地方總決算暨附屬

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審核報告；再來是宣讀議案交付審查。首先請市長報告 105

年度編製的經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請舉手發言，每位議員發言時間是 5 分鐘，詢問之後，我們即將進行宣讀議

案及交付審查的程序。現在開始，有議員要發言嗎？請舉手，請秘書長記一下

要發言的人，請一次舉手好嗎？免得等一下又沒看到，陳議員麗娜，其他議員

沒有要發言嗎？請陳議員麗娜發言。 

陳議員麗娜： 

看起來市長對預算還是充滿了信心，但是我們從審計部報告 103 年度決算的

部分可以看到，其實在執行力上還是有很大的缺失。我們看到很多執行率都被

審計部糾正，市長一直覺得各個局處首長能力都很強，發揮很好的效用，沒有

什麼太大的問題。但是我們看到岡山污水處理廠，還有收外縣市一般垃圾的費

用，甚至連渡輪公司、輪船公司的營運、紅毛港的渡輪、立體停車場的虧損…。

我還記得上次停管中心跟我說今年度要成立一個基金，但是又聽到財政局說停

管中心要繳 3 億回市庫。問題是你繳回市庫，然後又要向銀行…，現在又要立

一個法說如果要開發停車場，要向銀行借錢。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理論，明明它

就是一個基金，它應該是拿基金裡面的錢去處理它要開發的事務，但是你現在

卻要它繳 3 億回市庫，然後這個基金再到外面去借錢，這麼變態的方式啊！高

雄市政府不論怎麼樣缺錢，都不應該拿這些基金開刀。如果這些基金能夠使用

在該有的標的上，你就應該要讓它正常使用，再怎麼樣，這些應該都是你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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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問題，你的績效這麼差，導致虧損連連，都是因為執行力不足。 

針對這些問題，有一些我每一年都在聽，每一年都一樣，我很想了解的是，

難道不能好好的處理這些問題嗎？該使用的標的讓它留在原來的地方使用，不

要設一種什麼法案進來，然後跟我們說停管中心要另外再設一個東西，它還要

去外面的銀行借錢，才能夠來開發它所要的停車場，這真的是本末倒置！ 

另外對於氣爆部分，我看到捐出來 45 億 6,000 萬的部分，可以看到它的執

行率也有問題，裡面提到的是有關核發的部分，還有溢發或重複發放；甚至有

一些是補助學生學習實施等計畫發完了以後，錢沒有歸還到專戶裡面，這些內

部管控的確是出了問題，我也建請…。因為這裡面還有剩錢，也還沒有完全結

束，也請審計部要好好針對這些內容，在實質上一樣一樣好好的審查所有的項

目，都應該按照當時這些善心人士捐助的單位，我相信捐助單位不是市政府，

捐助單位是那些受災戶，怎麼樣用在受災戶身上才是正確的，所以用在政府機

關之類的，難道真的是應該可以使用的嗎？事實上，這在使用上都還有問題。 

還有委員會的部分，沒錯，我們是弄了一套方法讓它可以經由委員會來處理

善款的問題，好像感覺一切只要經過委員會就可以了，但是委員會也會有不恰

當的時候。我最近提的振旦大樓，本來那一天要去向市長陳情，聽說市長在跑

行程，所以我們請吳副市長來接受這個陳情書。他們的大樓在氣爆之後開始淹

水，民政局覺得這個事情可能跟氣爆是沒有關係的，這些民眾已經陸陸續續抽

了兩個多月地下室的水，像這樣子的狀況，我們的確可以看到很多氣爆受災戶

是沒有得到這筆善款的幫助。 

所以，我們從這些內容裡看到的是，我們在預算整體的使用上，在執行力上

也好，或是市長對於這些問題上有一些是可以去改正的，但是…。 

主席（康議長裕成）： 

請市長回答。 

陳市長菊： 

謝謝陳議員的指教，也謝謝林處長剛才對高雄市的決算認為有很多缺失、認

為我們做得不夠。我在這裡看到審計部對高雄市預算的執行，包含施政計畫在

內所審定出來整體的執行率，103 年高雄市執行率是 97.15％，還有與六都的

比較，根據整個決算審定的這個表格，高雄市在個別預算執行上如果有哪些缺

失或者還在執行中、我們做得不夠的，我們都願意檢討。我們非常在乎，我們

市政府團隊一直在爭取預算的編列，在財政這麼困難的情況下，是非常不容易

的。如果各個局處在預算上有執行不力，市政府會嚴正檢討。我們主計處針對

各個局處預算執行的狀況，每個月都會在市政會議中報告。對於剛才中央審計

處對我們的批評，我們會立即全面進行檢討，有些部分我們做得不夠，在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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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或呈報所有執行的狀況有哪些缺失，我們會立即進行檢討。 

另外對於氣爆善款的部分，都是非常透明公開，我們都會整體公布在社會局

的網站上，同時每個月會定期更新。所有氣爆捐款運用與捐款的清冊，我們也

都準時送到行政院，行政院在今年 6 月 30 日函復同意我們備查。如果這中間

有弊端、有做得不夠的，我想行政院不會同意我們的備查。現階段我們高雄市

對整個石化氣爆善款尚未處理的部分還有將近 8 億，這 8 億對於現階段有一些

重傷者，因為他們都還持續在治療中，所以這些善款應該用在這些傷者身上，

幫他們做最妥適的安排。包括善款委員會、社會局與相關專業的部分都在討

論。市政府在專業上可以參與討論，但是善款委員會的決定，我們都尊重，一

定會尊重，而我們每一筆的開銷、每一筆的決定還是必須要透明公開。 

陳議員剛才特別提到在前鎮區的某棟大樓，我想專業結構工程師所做的專業

評估鑑定，如果連他們我都不能相信，那我不知道要相信誰？所以他們專業評

估所做的任何決定，我們都會非常尊重，如果是市政府該盡的責任，我們沒有

善盡責任，我們會檢討。如果是善款委員會對於這些受災戶應該承擔的責任，

我認為我們本來就應該這樣做，我們的態度都很清楚。 

至於交通局交通委員會有若干基金，包括紅毛港渡輪或我們很多業務有虧損

的狀況，市政府已經做了人事上的調整。如果我們做得不好，有些該負責的人

當然就必須承擔。交通局在整體上已經做了人事的調整，由交通局長親自擔任

董事長，包括紅毛港渡輪的部分，如果我們做得不夠，我們市政府內部都會檢

討，以上簡單說明。 

主席（康議長裕成）： 

陳議員，你的時間已經到了。還有沒有其他議員要發言？好，向大會報告，

接下來的議程是宣讀議案交付審查，陳市長以及沒有提案的局處長請先離席，

等一下請議事組宣讀議案，休息 5 分鐘。 

繼續開會，向大會報告，接下來的議程是宣讀議案交付審查，請議事組人員

宣讀。 

本會議事組崔主任萱傑： 

請各位議員參閱第 2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交付審查議案一覽表，一、有關機關

提案決算案 1 案。請交付各有關委員會審查。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交付各委員會審查。（敲槌決議） 

本會議事組崔主任萱傑： 

二、市政府提案計 84 案，其中有民政類 1 案、社政類 5 案、財經類 60 案、

教育類 5 案、農林類 2 案、交通類 4 案、保安類 2 案、工務類 5 案。請交付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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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委員會審查。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交付各委員會審查。（敲槌決議） 

本會議事組崔主任萱傑： 

三、市政府法規提案計 5 案。請交付法規委員會審查。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交付法規委員會審查。（敲槌決議） 

本會議事組崔主任萱傑： 

四、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3 案，包括教育類 1 案、農林類 4 案、交通類 2

案、工務類 6 案。請交付各有關委員會審查。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交付各委員會審查。（敲槌決議） 

本會議事組崔主任萱傑： 

五、議員提案 178 案，包括民政類 3 案、社政類 17 案、財經類 5 案、教育

類 32 案、農林類 21 案、交通類 19 案、保安類 29 案、工務類 51 案、法規類

1 案。請交付各有關委員會審查。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交付各委員會審查。（敲槌決議） 

請陳議員麗娜發言。 

陳議員麗娜： 

剛剛高雄公督盟在議事廳外召開有關地價評議委員會應該接受高雄市議會

及市民監督記者會，也委請議員們應該要做一個提案。我針對他們所提案的部

分先在這邊唸出來，後續我也會再補上提案。主要的訴求內容有三點，第一點，

希望高雄市政府在議會預算審議完成之前，要召開地評會審議。等於是我們還

在開會期間它就應該要審了，而不是等高雄市議會開完會之後它才審，這樣等

於沒有辦法受到高雄市議會的監督，也希望他們審完明年公告現值和公告地價

的時候，在審的時候能夠到議會做業務報告。第二點，要求市政府應該比照都

委會公布所有的名單。因為在網站上面從來不公布評議委員的名單，所以也無

從得知到底哪些委員做這樣的評議，到底公不公正，這些委員會的成員並不清

楚，所以也要求必須公布他們。第三點，議會也要有評議議員代表一人。這個

部分長期以來我們也不知道到底是誰，聽說都是由議長來指派，我們期待議員

的部分可以由議會推舉選出，這樣可能每一次都會有不同的人接受這樣的資

訊，這樣每一位議員都有瞭解的機會。以上我先針對他們的部分，在這邊向所

有議員和主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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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康議長裕成）： 

請陳議員依法提出提案，但是有時間的限制，可能要趕一下才能趕得及，才

能夠用議長交議案進入議程。各位同仁，對於剛剛那些議案都沒有意見，所以

幾個交議案到這裡完成。 

各位同仁，大會還有收到議員臨時提案 2 案，由於較為急迫，本席依據議事

規則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逕送大會討論。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

逕送大會討論。（敲槌決議） 

請議事組宣讀。 

本會議事組崔主任萱傑： 

編號 1、類別：教育、提案人：陳議員信瑜、連署人：林議員芳如等 6 人、

案由：建請市政府相關單位，對於李科永文教基金會捐贈本市圖書館相關事

宜，向本會進行專案報告。請討論。 

主席（康議長裕成）： 

提案人陳議員信瑜，有沒有補充說明？請議員說明。 

陳議員信瑜： 

關於李科永捐贈圖書館的案子，這幾年都在鬧這個議題，一直到今年 11 月

左右就會到達簽約期限，就是三年內要興建。在這關鍵決策時刻，還是有非常

多的議員不瞭解，為什麼一個民間捐贈圖書館案子會引起這麼大紛爭？市府是

不是在讓出公園綠地的時候，應該要對市民有更高的交代。當我們剝奪這些空

間，甚至把原來的殘障兒童圖書館拆掉，讓李科永文教基金會過來蓋圖書館，

而且蓋在一個硬體面積比例已經偏高的公園裡，這個到底適不適宜？以及在簽

約上，起先的合約到底是不是符合公益？所以教育委員會全體議員對於剛剛連

署部分，可能還要再做一些更正，全體委員會委員一致通過，希望市府可以做

個詳細專案報告，並且還有其他議員也加入了，總共超過 10 位以上的議員對

這個案子都有一些疑慮，希望市政府可以說明。所以我們也請主席裁示，這個

案子一旦交付之後，可不可以逕付二讀？並且我們可以儘快安排專案報告時

間，因此待會也請示主席這件事情，謝謝。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對於邀請市政府做專案報告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通過。（敲

槌決議） 

請議事組繼續。 

本會議事組崔主任萱傑： 

編號 2、類別：法規、提案人：張議員豐藤、連署人：林議員富寶等 4 人、

案由：自本屆議會成立以來，市政府相關單位所提送審議之自治條例草案，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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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三讀通過後，依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第 3 項規定，報請行政院、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或備查時，其條文或內容經逕予修正、變更者，建請市府將該期間處

理經過情形向本會提出專案報告，讓議員了解原委案。請討論。 

主席（康議長裕成）： 

張議員，有沒有要說明？ 

張議員豐藤： 

議會最近提出不少自治條例，按照地方制度法規定，這些自治條例如果沒有

罰則，應該送給中央核備，屆時只要這邊通過，我們就可以正式實施了；假如

有罰則，要經過中央核定才能夠實施。可是現在這幾個自治條例都遇到一些問

題，包括石化管線的問題。照理講，沒有罰則應該就是核備了，我們也開始準

備要實施，可是中央法務部又說這個東西是有罰則的，認定它是罰則，所以現

在大家都懸在那裡。另外，環境維護管理自治條例雖然有罰則，但是要中央核

定，可是中央核定的方式竟然是把三個條文刪掉，然後再把它核定，中央是不

是有這個權力，或中央是依據什麼樣的法條，或依據違背中央哪一個條例去把

它刪掉，然後也沒有知會議會。這個對議會自治權是很大的傷害，是不是能請

市政府來議會做個專案報告，讓所有議員瞭解。此外，也要排專案報告時間，

等一下請議長處理，是不是在 11 月 11 日分組討論最後一天下午，大家可能在

前二天都已經審查完畢，兩個專案報告都排在那天下午，這樣可能時間會比較

好處理，謝謝。 

主席（康議長裕成）： 

我分兩件事來處理，針對張議員豐藤提出市府應該向議會報告相關法案後續

進度情形，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接著剛剛張議員豐藤又提出變更議程動議，有沒有人附議？好，現在討論變

更議程。剛剛張議員提到，我們是不是把 11 月 11 日下午分組審查議程變更為

專案報告，請市府針對李科永案，以及送去中央所有自治條例後續進行情形向

本會報告。各位同仁，11 月 11 日下午變更議程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通過。

（敲槌決議） 

今天大會議程到此，散會。（上午 11 時 31 分） 

 

 


